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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沿长江不断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
化工项目，“化工围江”问题突出。一方面造成长
江干支流水污染，一方面形成安全隐患。

草案提出，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重污
染企业和项目向长江中上游转移。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水环境规划部主任
王东表示，此前“水十条”、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行动计划等已经有一些关于沿江化工企业的举
措。此次草案将目前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已经颁布
的一些制度上升为法律，将进一步提高约束力。

专家认为，草案规定也有防风险的考虑。长
江干流、支流上，排污口和取水口交错分布，有时
上游城市排污口和下游城市的取水口距离较近，
一旦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故，会对下游造成安全
隐患。

长江保护法草案首次长江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草案规定：：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等重点水域流等重点水域十年内十年内禁止禁止生产性捕捞生产性捕捞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

看点一：为什么专门为长江立法？
草案第一条明确提出，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

系统修复和环境治理，促进资源高效合理利用，保
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制定本法。

为什么要为一条江专门立法？全国人大环资委
主任委员高虎城在作立法说明时说，长江是我国重
要的战略水源地、生态宝库和重要的黄金水道，在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今天的长江

“病了”。制定长江保护法是维护长江流域乃至国家生
态安全的需要。

当前长江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态功能退化、
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水污染形势严
峻，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水源地周边5公里
范围内，跨区域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呈多发态势。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政策法规局局长滕建仁
介绍，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野生
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为长江流域保护提供了
基本法律支撑，但流域保护立法的不足和缺陷也非
常明显，法律体系无论在完整性还是有效性上都存
在缺陷，不适应“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因此，
有必要针对长江保护中面临的特殊性问题，研究制
定长江保护法，为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
法治保障。

他同时指出，近年来，中央及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保护的政策措
施，制定了长江环境污染防控治理、水生生物保护、
建设项目负面清单、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指导意见，
实施中已取得初步成效。这些政策措施中的成熟经
验有必要上升为法律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据 悉 ，目 前 ，长 江 刀 鱼 禁 捕 后 ，仍 有
违 法 捕 捞 现 象 ，一 条 三 两 重 的 刀 鱼 居 然
卖到 1680 元。

草案提出一系列保护生态系统的规定：
十年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等重点水域全
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
科学划定禁止航行区域和限制航行区域；加
强对长江流域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的
保护力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
究所研究员何友均表示，“禁捕”规定主要是

为破解长江“无鱼”和珍稀濒危物种受
到严重威胁的困局。

他认为，长江流域是一个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共融、人与
自然共生，各类生态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保护长江就需要从生态系统出发综合考
虑，系统治理、协同施策，这也是长江保护法
草案有突破的部分。

“关于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内容是草案一
大亮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彭峰说，生物完整性指数不是一个水质量的
评价标准，而是用来综合评估长江流域总体健
康状况的。她认为，这部法的创新之处，就是将
既有法律中欠缺的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补上
了，“与此前相比立法理念不一样了”。

看点二：为保护生态系统十年内“禁捕”、区域禁限航

漫画：立法保护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近日，长江流域首例非法采砂盗取金砂案
宣判，犯罪团伙 4 年多非法盗采涉案金额达 1.2
亿余元。事实上，长江流域的非法采砂问题屡
禁不绝。

草案提出，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许可制
度。依法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控制采
砂船舶总量。

何友均介绍，在暴利驱使下，非法采砂已成为
威胁长江流域安全的重要隐患。不法分子疯狂进行
非法采砂，形成了“盗采、运输、销售”犯罪产业链

条。被称为“吸砂王”的大船，一晚上能采上万吨，利
润可达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

据了解，目前长江干流河道采砂整体可控，
但支流的非法采砂现象仍较为严重。

草案对非法采砂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规
定，如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及用于违
法所得的船舶或机械、设备、工具、材料等，并处
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还要求采砂
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要进行生态修复，承担全
部修复费用。

看点三：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许可制度，管住“疯狂”采砂船

看点四：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中上游转移，破解“化工围江”难题

长江保护法草案依据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状况，以流经的相关 19个行政区域范围为基础，将
法律适用的地域范围确定为长江全流域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本法所称长江流域，是指由长江干流、支流和湖泊形成的集水区域所涉及的青海
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
省、上海市、甘肃省、陕西省、河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浙
江省、福建省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高虎城解释说，主要有两方面考
虑。一是长江流域除干流外，还包括众多支流，干支流相互
交融、水系相通，立法要遵循长江流域的系统性、联系性
和完整性特征。二是长江流域涉及的 19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地域广大，有些区域远离长江水系。为保证科
学合理地管理长江流域，草案将管理范围限定
为长江流域内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长江保护法草案适用长江全流域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相关新闻

一部全面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的法律——长江保护法草案，12月23
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为什么要制定一部专门保护长江
的法律？如何真正保护“母亲河”？“新
华视点”记者针对法律草案重要看点
采访了有关专家。


